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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精工” 或“公司” ）于2025年12月18日通过电子邮

件、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候选人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4、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史建伟先生主持，公司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

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史建伟

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023年，因公司存在误导性陈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对史建伟先生出具警示函的

行政监管措施；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史建伟先生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公司本次选举史建伟先生为公司董

事主要因为其在任职期间尽忠职守，及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需要。 公司本次选举史建伟先生不会影响公

司规范运作。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全体董事一致选举

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孙荣发（主任委员）、曹春林、单奕

战略委员会委员：史建伟（主任委员）、孙荣发、岳国健、姜宗成、曹春林

提名委员会委员：单奕（主任委员）、岳国健、史维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岳国健（主任委员）、孙荣发、顾振江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史建伟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续聘姜宗成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

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023年，因公司存在误导性陈述，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姜宗成先生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公司本次选举

姜宗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主要因为其在任职期间尽忠职守，及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需要。 公司本次选举

姜宗成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姜宗成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续聘史维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

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023年，因公司存在误导性陈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对史维女士出具警示函的行

政监管措施；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史维女士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公司本次选举史维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主要因为其在任职期间尽忠职守，及公司经营发展及治理需要。 公司本次选举史维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姜宗成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续聘王芳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资格备

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其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9号，邮政编码：213164

联系电话：0519-67893573，传真：0519-89810195

联系邮箱：zhengquanbu@nf-precision.com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姜宗成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顾振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

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议案》；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公司信息披露暂缓、豁免行为，根据证监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

与豁免管理规定》，公司制定了《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天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9,829,790.00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

额为693,782.68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本事项出具了鉴证报告。

保荐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公告》(2025-079)。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八千万元的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保荐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5-080）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史建伟先生：男，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常州市武

进特种轴承厂销售副科长、武进南方滚针轴承厂厂长、常州市武进南方轴承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南方

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史建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0,400,00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34.07%。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与公司股东、董事史维为父女关系，与公司股东史娟华为夫妻关系，与公司董事姜宗成是翁婿关系，除

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史建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姜宗成先生：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常州克迈特数控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员、轮系事业部总经理助理、技术中心项目部总监、

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姜宗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史建伟、史

娟华的女婿，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史维为配偶关系，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姜宗成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史维女士：女，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

限公司采购员、采购主管、管理中心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史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9,200,000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2.60%。史维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史建伟、史娟华的女儿，与公司董事、

总经理姜宗成为配偶关系。 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没有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史维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芳女士：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部副

部长、总经理助理、管理中心总监，现任公司董事、人事行政部部长。

王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顾振江先生：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常州大学计财处会

计，常州瑞高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雅柯斯发电机（常州）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雅科斯电力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顾振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顾振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顾振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孙荣发先生：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东风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深圳东风置业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武汉达泰

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现任江苏协和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孙荣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荣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孙荣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岳国健先生：男，196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2005年

毕业于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 1989年3月至1991年8月，先后担任中国常利企业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助

理、总工程师助理，1991年8月至1996年先后担任莱尼电子(厦门)有限公司和莱尼电子(常州)有限公司工

程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和副总经理。 1996年至今先后担任莱尼电气线缆(常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莱尼电气

线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通讯与基础设施战略事业部总监，莱尼导体科技（常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2016年至2022年曾担任星宇股份独立董事，2019年至今先后任德力导体科技（常州）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岳国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岳国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岳国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单奕女士：女，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20年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曾任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江苏湃亭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江苏

凯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国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常州铭赛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单奕女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单奕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单奕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何天先生：男，1994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无境外居留权。历任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职于公司证券部。

截止目前，何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亲属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何天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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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下午14:30

（2） 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

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9号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1号

楼三楼30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根据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建伟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6.�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9人， 代表股份132,488,5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8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9,87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47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6人，代表股份2,618,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40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7人， 代表股份2,888,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7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6人，代表股份2,618,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409%。

7、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史建伟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会。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

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32,3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4%；反对112,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2,7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897%；反对1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982%；弃权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3121%。

2.00�《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股东会议事规则》；

同意131,2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3%；反对1,198,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6%；弃权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696%；反对1,1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4921%；弃权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383%。

2.02�《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131,2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5%；反对1,198,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3%；弃权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095%；反对1,19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4783%；弃权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2122%。

2.03�《对外投资和担保管理制度》；

同意131,2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68%；反对1,200,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8%；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783%；反对1,2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5475%；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741%。

2.0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同意131,2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02%；反对1,19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6%；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2%。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341%；反对1,1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4471%；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187%。

2.05�《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同意131,2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4%；反对1,20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9%；弃权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160%；反对1,20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5994%；弃权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845%。

2.06�《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同意131,2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7%；反对1,199,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4%；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264%；反对1,19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5302%；弃权6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2434%。

2.07�《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同意131,2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1%；反对1,19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45%；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888,500股，同意1,6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407%；反对1,1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4852%；弃权6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741%。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史建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6,507股

3.02.候选人：选举姜宗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6,336股

3.03.候选人：选举史维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6,323股

3.04.候选人：选举王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4,332股

3.05.候选人：选举顾振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4,98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史建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6,507股

3.02.候选人：选举姜宗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6,336股

3.03.候选人：选举史维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6,323股

3.04.候选人：选举王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4,332股

3.05.候选人：选举顾振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4,982股

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孙荣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0,993,778股

4.02.候选人：选举岳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67,923股

4.03.候选人：选举单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1,071,41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4.01.候选人：选举孙荣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93,778股

4.02.候选人：选举岳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67,923股

4.03.候选人：选举单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71,418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指派柏德凡、孔莹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全程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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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8月13日出具了《关于同意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15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5,409,639股， 发行价格为26.03元/股。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苏亚验〔2025〕4号），截至2025年10

月24日止， 南方精工向特定对象实际发行A股股票5,409,639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0,812,

903.17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4,278,688.34元，南方精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6,534,214.83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计划

2025年10月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 经调整， 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精密制动、传动零部件产线建设项目 19,202.17 10,032.41

2 精密工业轴承产线建设项目 17,407.25 3,621.01

合计 36,609.42 13,653.42

二、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公司将严格按照既定募投项目计划的推进，资金支出将根据项目进度分阶段拨付。 为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率，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

增加资金收益，更好地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根据公司当前的资金使用状况、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并考虑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

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期限

不超过 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通过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现金管理

的，该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四）决议有效期

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的 12�个月内。

（五）投资决策及实施

在上述投资额度及期限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

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七）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进度选择周期适当的现金管理产品，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

和正常进行。

（八）现金管理收益分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公司本次拟投资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具有投资风险低、本金安全度高的特点，在实施前已经公司

严格评估。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

险，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可能导致相关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投向和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4、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现金管理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四、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进行

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

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

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滚动使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通过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可以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银河证券对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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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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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

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8月13日出具了《关于同意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15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5,409,639股， 发行价格为26.03元/股。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苏亚验〔2025〕4号），截至2025年10

月24日止， 南方精工向特定对象实际发行A股股票5,409,639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0,812,

903.17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4,278,688.34元，南方精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6,534,214.83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计划

2025年10月29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 经调整， 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精密制动、传动零部件产线建设项目 19,202.17 10,032.41

2 精密工业轴承产线建设项目 17,407.25 3,621.01

合计 36,609.42 13,653.42

二、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5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9,829,79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

比例（%）

设备购置安装 预备费

铺底流动资

金

合计

精密制动、传动零部件产线

建设项目

19,202.17 781.04 781.04 4.07

精密工业轴承产线建设项

目

17,407.25 201.94 201.94 1.16

合 计 36,609.42 982.98 982.98 2.69

（二）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5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693,782.68元。 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发行费用总额（不含税） 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

保荐承销费 3,584,905.66 -

审计费 377,358.49 377,358.49

律师费 283,018.87 283,018.87

信息披露费等 33,405.32 33,405.32

合计 4,278,688.34 693,782.68

三、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在《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作

出如下安排：“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予以置换。 ”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发行

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

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二）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

行费用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

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15-75】号），认为：南方精工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如实反映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人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5〕15-75号），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银河证券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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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职工代

表董事的选举。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曹春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曹春林先生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本次选举后，其变更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1：

曹春林先生简历

曹春林先生：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江苏南方轴承股份

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大客户经理，销售部部长，现任公司轴承事业部总经理。

曹春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曹春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曹春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688168

证券简称：安博通 公告编号：

2025-047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海淀区西北旺东路十号院15号楼A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普通股股东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6,979,23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6,979,2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10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10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会秘书刘磊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939,292 99.8519 31,021 0.1149 8,923 0.033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952,292 99.9001 18,021 0.0667 8,923 0.0332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944,692 99.8719 25,621 0.0949 8,923 0.033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

订〈北京安博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

案》

244,356 85.9500 31,021 10.9113 8,923 3.1387

3

《关于续聘中瑞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49,756 87.8494 25,621 9.0119 8,923 3.13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以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

得出席会议股东以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毛海龙、于凌霄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25

一

09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12月12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临时董事会的

通知》及《关于选举常瑞同志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委员的议案》，本次会

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22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11张。 董事会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下列议案：

（一）《关于选举常瑞同志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决议如下：

选举常瑞同志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委员的议案》

决议如下：

1、关于选举投资管理委员会成员：

（1）选举常瑞董事为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

（2）选举武锡斌董事为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

（3）选举吴骥董事为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

（4）选举王学权董事为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

（5）选举叶盛基独立董事为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

2、关于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1）选举李亚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2）选举叶盛基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3）选举刘亭立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4）选举顾鑫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5）选举黎韦清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3、关于选举审计/内控委员会成员：

（1）选举刘亭立独立董事为审计/内控委员会委员；

（2）选举李亚独立董事为审计/内控委员会委员；

（3）选举黎韦清独立董事为审计/内控委员会委员；

（4）选举常瑞董事为审计/内控委员会委员；

（5）选举顾鑫董事为审计/内控委员会委员。

4、关于选举提名委员会成员：

（1）选举黎韦清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2）选举李亚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3）选举刘亭立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4）选举王学权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5）选举蔡恩禹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5、关于选举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

（1）选举武锡斌董事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

（2）选举叶盛基独立董事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

（3）选举李亚独立董事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

（4）选举黎韦清独立董事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

上述委员与公司董事长常瑞同志共同组成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其中常瑞同志担任主任委员。

另外，公司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选举情况如下：

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选举常瑞董事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

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选举李亚独立董事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主任。

审计/内控委员会委员选举刘亭立独立董事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内控

委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选举黎韦清独立董事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

任。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的临2025-083、2025-089号公告。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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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5%

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波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1.12%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0.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1127MA2E3JBF41

● 不适用

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1127MA2E2HD03T

● 不适用

吴波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注：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波为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19日，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股东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兰旦管理” ）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波、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欣曦管理” ，兰旦管理、欣曦管理、吴波

合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发来的《关于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2025年11月13日至2025年12月19日，兰旦管理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20,4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欣曦管理通

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1,9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双方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022,3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 本次

权益变动后， 兰旦管理、 欣曦管理、 吴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由10,110,686股减少至9,088,300股， 合计持股比例由11.12%减少至

10.00%，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舟山兰旦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30.5076 4.74 358.4615 3.9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请注明）

2025/11/13-2

025/11/27

舟山欣曦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1.9806 5.52 471.7881 5.1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请注明）

2025/12/16-

2025/12/1

9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吴波 78.5804 0.86 78.5804 0.86 / /

合计 1,011.0686 11.12 908.8300 10.00 -- --

注：比例合计差异因小数点尾差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

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毕

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目前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期。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

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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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

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46号）

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2,263,334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69.99元，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657,910,746.66元， 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63,099,513.09元（相关增值税进项税额为人民币15,

728,640.2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394,811,233.57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9月28日到位，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字[2022]第ZA15937号《验资报告》。 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已与保荐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机构 账号 状态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

支行

3301002529200237397 本次注销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兴工支行

71120078801000001340 本次注销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西路

支行

124905299010558 本次注销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8112901011900868892 本次注销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

支行

3301002529200238051 本次注销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兴工支行

71120076801000000460 已注销

南通富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

支行

1111425719300166176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已按计划投入使用完毕，为减少管理成本并方便账户管理，近日公司已完成了下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人中信证券及相关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具体注销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主体 开户银行 账号

1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

支行

3301002529200237397

2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兴工支行

71120078801000001340

3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西路

支行

124905299010558

4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8112901011900868892

5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

支行

3301002529200238051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